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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各校（园）组织教师教师参加培训，各校（园）自行设置分课堂，

并于 5 月 7日前将附件 2表格报送至邮箱 408569949@qq.com 

 

扬州市教育局发电  
 

发电单位：扬州市教育局                  签批盖章  殷元松 

等级  特提 明电        扬教传发〔2025〕3 号   编号 

 

关于组织全市教师综合素养提升系列培训暨 
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专题培训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（教体）局、经济技术开发区城乡事务管理

局、生态科技新城教育管理中心、蜀冈—瘦西湖风景名胜区社会

事业局，市直各学校，市教育局机关各处室（单位）： 

为提升全市教师综合素养，贯彻落实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

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的通知》（教基厅函〔2024〕32 号）精

神，深入探讨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与发展，明晰人工智能

助力教育创新的路径与策略，推进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的部署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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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动人工智能时代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，打造具有示范引领作用

的教育创新模式，拟举办 2025年全市教师综合素养提升系列培

训暨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专题培训。现将具体培训安排如下： 

一、培训时间 

5月 9日、5月 16日、5月 23日全天。 

二、培训对象 

全市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师、学校（园所）管理人员，各级

教育行政部门工作人员。 

三、培训方式 

采取“主课堂+分课堂”，线上与线下、直播与点播相结合的

形式，在扬州市朱自清中学（南区二楼报告厅）设主课堂，各县

（市、区）、功能区以教育行政部门、各学校（园所）为单位设

分课堂（市直各学校也须设分课堂），分课堂依托“扬州智慧学

堂”平台APP端同步直播主课堂，主课堂与分课堂同步开展培训。  

1.主课堂。参训学员为市直学校分管教师培训的校长及各学

科骨干教师代表。各市直学校分别选派 10 名（第九实验中学选

派 3名）参训学员到主课堂参加培训。 

2.分课堂。主课堂参训学员以外的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师、

学校（园所）管理人员以及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原则上在

分课堂集中参训。无法参加集中培训的学员，可于本学期在“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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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智慧学堂”平台上自行完成点播课程学习。 

四、培训内容及安排 

培训突出方向性、前沿性、创新性和实践性，设置三期三个

板块，分别为“前沿与挑战”“革新与应用”“实践与探索”，课程内

容包括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、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安

全、AI 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经验、智能体技术在教育场景的应

用、支持儿童学习变革的人工智能教育实践、中小学人工智能教

育的南京实践等。 

日期 时间 模块 主题与主讲 

5月 

9日 

9:00  开班仪式 

9:10-11:10 

前沿与

挑战 

专题报告：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 

主讲人：陈燚（教授，南京师范大学计算机与
电子信息学院/人工智能学院） 

11:10-11:30 实操答疑陈燚 

14:00-16:00 

专题报告：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安全 
主讲人：夏年（博士，南京师范大学计算机与

电子信息学院/人工智能学院） 

16:00-17:30 实操答疑夏年 

5月 

16日 

9:00-11:00 

革新与

应用 

实践指导：AI 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经验 

主讲人：赵斌（副教授，南京师范大学计算机
与电子信息学院） 

11:00-11:30 实操答疑赵斌 

14:00-16:00 

实践指导：教学智能体的构建与应用 
主讲人：张博（博士，南京师范大学计算机与

电子信息学院/人工智能学院） 

16:00-17:30 实操答疑张博 

5月 

23日 
9:00-11:00 

实践与

探索 

案例分享：支持儿童学习变革的人工智能教育

实践 

主讲人：李有翔（南京市金陵中学实验小学副

校长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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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:00-11:30 实操答疑李有翔 

14:00-16:00 

案例分享：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的南京实践 

主讲人：凌嵘（南京市电化教育馆（南京市教
育信息化中心）副馆长） 

16:00-17:30 实操答疑凌嵘 

五、培训管理 

（一）班主任设置。主课堂和每个分课堂均设置 1名专职班

主任，负责培训期间学员签到、纪律管理等。分课堂班主任还需

负责登录智慧学堂 APP 端访问课程直播，提醒未参加集中培训

学员完成课程点播学习。 

（二）课堂管理。主课堂参训学员报名表（见附件 1）由市

直学校报送，分课堂设置及专职班主任信息汇总表（见附件 2）

由各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汇总后统一报送，请各地各校 5 月 7

日前将报名表电子版发送至邮箱：yzjsfzxy@163.com，联系人：

朱文婷，电话：87361687。 

主课堂、分课堂参训学员，要严格按照培训期间课堂要求参

加集中学习。所有集中参训学员根据考勤情况均可获得相应的继

续教育学时。自主完成点播课程学习的学员，经班主任确认后，

也可获得相应的培训学时。 

（三）技术保障。各地各校分课堂需安排技术人员按时参与，

提供技术保障，并提前一天做好扬州智慧学堂 APP端直播调试。

技术联系人：唐老师，联系电话：87934561、17705272008。 

六、有关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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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加强统筹。扬州市教育局教师工作处负责总体统筹，

扬州市教师发展学院负责主课堂组织管理工作，扬州市电化教育

馆负责分课堂课程点播技术支持工作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、市直

各学校统筹相关科室（单位）负责分课堂管理工作，包括分课堂

设置、技术保障、培训管理等，按时报送有关表格，组织培训对

象参加学习，并及时完成学员学时登记。 

（二）强化保障。本次培训规模大、组织任务重，各地各校

要高度重视，加强沟通协调，形成整体合力，确保三期培训有序

顺利进行。 

（三）确保安全。要注意防范各类风险，确保培训班政治安

全、网络安全、交通安全等。参训学员未经允许，不得对培训内

容进行录音、拍照、摄像，不得通过互联网、手机、微信等发布

有关信息。 

 

附件：1.主课堂参训学员报名表 

2.分课堂设置及专职班主任信息汇总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扬州市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 5月 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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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主课堂参训学员报名表 

填报单位：填报人：   联系电话： 

序号 姓 名 学   校 职 务 身份证号 电     话 备注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分课堂专职班主任： 联系电话： 



- 7 - 

附件 2： 

分课堂设置及专职班主任信息汇总表 

填报单位： 

序号 分课堂地点 班主任 联系电话 参训人数 备注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填报人：   联系电话： 


